
社會安全

發佈：2009-02-10, 週二 22:04
點擊數：10865

壹、前言

      從2008年中旬開始，台灣的就業市場開始瀰漫一股肅殺之氣，受到原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
的衝擊導致就業市場急凍，勞工團體就開始提出呼龥，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可能產生的裁員潮。隨
後，國際金融海嘯幾乎無一倖免的擴散至全球各地，更引發了「全球失業危機」，除了關廠、裁
員之外，「無薪休假」這個嚴重影響勞工所得安全的部份失業型態，再再的考驗各國的社會安全
制度，因此，本文擬以過去的經驗與當前的失業問題作對照，針對最近台灣就業市場的問題提出
政策方向，以作為未來社會討論之參考。

貳、失業問題的輪廓

     
猶記得2000年到2003
年一波波的關廠歇業浪潮席捲臺灣，失
業率一路狂飆超過5
％，從事傳統產業的勞工，在企業爭相出走「前進中國、債留臺灣」的打擊之下，不知道有多少
勞工追討不到被積欠的工資以及資遣費，他們努力工作一輩子累積的退休年資，也在剎那之間都
被歸零，青春就這樣毫不留痕跡的驟然消逝。也因為這一波結構性的失業狂潮，使得政府不得不
正視就業安全體系殘破不堪的問題，許多勞工法令遂獲得立法通過的契機，讓臺灣就業安全體系
缺漏的部分能夠逐步的建立或是加以補強，包括2002年5
月三讀通過就業保險法、2003年初三讀通過的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立法等。 

   
     
2008
年在金融海嘯的打擊之下，全球陷入不景氣，使得近來關廠歇業再度成為熱門話題，這幾個月以
來中小型企業、店家，關門的
多、新開的少。失業率目前已經突破5.03
％，還在節節高昇中，隱然有突破6%，甚至於7%
的趨勢。其中因業務緊縮或關廠歇業而失業的人數，增加的幅度與速度為歷年之最。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在農曆年假後的開工日，全國各地的就業服務站大量的湧入申請失業保險給付的人潮
，單月突破了7萬2千5百多件，不僅創下了十一年來的就高，情況讓人憂心。 

   
     
這一波的關廠失業相較於2002
年失業率高峰時期，勞工所面臨的環境有
很大的不同。2002
年因大量關廠外移導致結構性失業，受傷最重的是傳統產業的勞工，而當時有幸進入高科技產業
的員工被稱為科技新貴，讓傳統產業勞工羨慕不已。但是在目前這一波的金融風暴中，不景氣使
得高科技廠商的訂單大幅縮減，此外，面對實質薪資收入減少，大家都採取緊縮消費以因應不景
氣，也使得許多服務業受到嚴重衝擊。因此
，倘若說2002
年勞工的失業危機在於「產業外移」，那這一波台灣勞工的挑戰是產業的全面「萎縮」，幾乎無
一倖免的波及所有產業的勞工，除了因關廠、歇業或裁員所導致的失業風暴，勞工同時亦遭遇無
薪休假所導致的工資風險，而這也是目前台灣在政策上尚未有任何保障的風險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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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無薪休假的衝擊 

      這一波不景氣中，勞工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在企業界之間無限蔓延的「無薪休假」的問題，
其中更衍生勞動基準法中有關休假、勞動條件變更，以及基本工資保障等問題。首先，企業採行
「無薪休假」即已違反勞基法。勞基法中規定的所有休假都是有酬的，原因在於休假是勞動力再
生產之所需，且勞基法並所謂無薪休假之規定，因此，企業要求勞工休無薪假皆屬違法。依照勞
委會的解釋，若企業因經營之風險而有停工、休假之需，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企業若逕行
排定無薪休假或強迫勞工簽署同意書」片面更改勞動條件，即屬違法！因此，依法行政的政府應
在執法的態度上更為明確，對於採行無薪休假的企業進行勞動檢查，以確保勞工的法定權益不受
侵害。 

      其次是勞動條件變更的問題。依據勞基法規定，勞動條件雖由勞資雙方合意，但不得低於
法律規定之最低標準，倘若雇主違反勞基法第14
條之規定，勞工更可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並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然而，在現實的勞資
關係文化中，個別的勞工難以單獨對抗雇主的要求，常常是被迫「共體時艱」，甚至連前三季處
於大賺錢的公司也趁機強迫員工同意放無薪假，事實上是把企業經營的風險全部轉嫁在勞工的身
上，讓勞工來背負，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原來都只是口號。雇主單方面利用這種於法無據的休假
降低勞動成本，甚至連資遣費都省了下來，不但違法而且是不負責任的作法。因此，未來政策上
應提高工會組織的發展，以及促進集體協商文化的形成，讓勞工可以透過集體的力量保障工作權
及勞動條件，才能斧底抽薪的解決長期以來國內勞資權利嚴重失衡的老問題。 

      第三，則是因降低工時所引發的工資及社會安全相關問題。日前，勞委會解釋企業無薪休
假得約定低於基本工資17,280
，引發勞工團體的群起抗議勞委會帶頭消滅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基本工資，方才讓勞委會重新發
布解釋，說明無薪休假時每月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暴。此外，尚須注意薪
資之外其他法定給付，要維持尚未實施無薪休假時之薪資水準，例如勞工保險、失業給付、資遣
費、退休金等之計算都必須注意，以免影響勞工權益。

肆、結論與對策 

      勞委會日前在各界的壓力之下，針對無薪假提出一連串的措施，包括：重新發布解釋說明
無薪休假時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建立事業單位實施「無薪休假」通報協處機制、公布
無薪假的定型化契約範
本提供勞雇雙方協商參考。另外，勞委會將在
明年2
月啟動「充電加值計畫」，補助
在職進修勞工每人每小時新台幣100元，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1萬元，最長6
個月等等。然而，這些亡羊補牢的「小菜式」措施，並無法結構性的解決國內因勞資關係文化、
法律保障不足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未來勞工遭致類似風險時，勢必又要再次受到同樣的問題，筆
者認為，未來政府還可以在勞動法、社會安全，以及勞工治理等不同層次上做更多的努力，降低
勞工在遭遇職場風險事故的衝擊，如下： 

      其一，這次無薪休假的問題，突顯了目前勞動法規對於勞工於「準失業」狀態的保障之缺
乏。根據勞委會針對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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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事單位採行無薪休假概況調查，估計約20.2
萬人受到影響，平均無薪假天數為4天，倘若亦針對200
人以下的企業進行調查的話，無薪休假的情況勢必更為嚴重。因此，政府實有必要補強現行勞動
法規之不足，一方面強化政府主管機關介入的機制，例如透過通報、審查、協商等方式，避免僱
主濫用管理權的情事，保障勞工於「過渡」時期的勞動權益；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瀕臨失業」
的勞工提供必要的救濟管道，讓勞工得以免於就業與經濟安全上的恐懼。 

     
其
二，
建立工資
風險保障機制。目
前現行法規對於勞工工資風險的保障
，只有依勞動基準法第28
條規定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主要是針對：「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
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勞僱關係的變
遷，類似本次無薪假的勞工工資風險事故也勢必大大增加，因此，為防範未來的衝擊，政府宜制
度性的預防和解決工資風險所衍生的問題，避免勞工在遭遇同樣風險時產生生存危機。 

其三，這次無薪休假的風暴，再一次的突顯台灣集體勞資關係的脆弱。工會組織率嚴
重偏低，導致勞工無法籍由集體力量與雇主進行協商，其中，包括過去人人稱羡的高科技專業人
員，也開始怨嘆沒有工會的無奈與心酸，更別說是那些受僱於中小企業的勞工朋友。希望這次的
風暴，能夠激起未來台灣工會的發展契機，因此，年久失修的工會法應立即修訂，排除勞工組織
工會的障礙，促進工會的普及化，以及強化包括團體協約、勞資會議等集體協商機制的效力，都
是未來勞工運動要努力的目標。 

第四，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從這次各行各業普遍的採行無薪假，
突顯了雇主獨裁、片面的決定公司經營的弊病，縱使勞工清楚的知道公司的營運狀況並未如想像
中的糟糕，也只能夠無奈的接受雇主無理的安排。然而，透過產業民主制度資訊、諮商及共同決
定權的落實，不僅可以讓勞工更充份的掌握公司的營運狀態，與企業「共體時艱」度過難關，更
可以避免因雇主獨裁所產生的分配不均問題。 

      最後，於公司管理法規建立企業會計透明機制，並透過抽查、復查的機制，徹底的解決國
內根深蒂固的「兩本帳」陋規，維護國內企業投資環境的良性發展，以及避免企業左手向政府要
抒困、補貼，右手卻又裁員、無薪假的製造社會問題。 

     
2009
年，台灣勞工將面臨更嚴峻的就業危機，因此，從政府、工會到個別勞工，更應未雨綢繆的思考
如何透過制度的建立，保障勞工在遭遇各項風險事故時，不致於產生所得不安全之虞，惟有透過
對當前各項制度的全面檢討，方能對症下藥的克服各項危機，確保勞工的基本勞動權益。

作者孫友聯為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黃吉伶為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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